
濉溪县责任督学履职考核办法及考核细则

为加强责任督学队伍建设，充分发挥责任督学作用，增

强全县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工作实效，依据《安徽省中小学校

挂牌督导办法》，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考核办法。

一、考核对象

各责任区责任督学

二、考核内容

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工作纪律、履职情况、结果处理、任

务完成等四个方面。

三、考核原则

1.自评、初评与综合考核相结合的原则；

2.平时考核与学年度考核相结合的原则；

3.注重实际效果的原则。

四、考核程序

考核工作按下列程序进行：

1.自查自评。责任督学对照考核要点自评并填写自评表，

写出自评报告（对照考核细则逐项作答）。

2.责任区初评。各督学责任区组长按照考核细则对本责

任区内每位督学的工作进行初评。

3.责任学校考评。挂牌督导学校对责任督学工作进行满

意度评价。

4.县教育督导室综合考核。由县教育督导室在各督学自

评、各督学责任区初评的基础上通过访问相关人员、查阅有

关资料后进行综合考核，形成综合考核结论。



五、考核等次

1.考核结果分为优秀、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四个等

级。得分在 90 分以上为优秀，80—89 分为称职，60—79 分

为基本称职，60 分以下的为不称职。

2.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取消该责任督学的评优资格：

（1）责任学校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的；

（2）责任学校办学行为不规范，社会反映强烈的；

（3）不服从本组统一安排，严重影响本责任区工作的。

3.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考核定为不称职：

（1）责任督学参加督导工作次数达不到规定次数的 50%；

（2）违反督学工作纪律，造成不良影响的。

六、结果运用

1.将考核情况在全县教育系统通报，同时上报市教育督

导委员会办公室。

2.考核结果将作为实施奖惩的重要依据。凡考核结果为

优秀的责任督学，由县教育局教育督导室进行表彰；凡考核

为不称职者，予以解聘。

七、考核细则

考核指标 考 核 细 则

一、遵守工

作纪律（20

分）

1.遵守《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规程》、《中小学校责任督学工

作守则》和《幼儿园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办法》，树立督导人员的良好

形象。督导时不干扰学校(幼儿园)正常教学秩序，不随意做出督导意

见，不增加基层额外负担，不提与工作无关要求，认真做好工作和学

习笔记。（5分）

2.遵守所在学校的作息时间和考勤制度，因事因病请假按照所在学校

请销假规定履行手续，请假一周及以上要报督导室备案。（5分）

3.服从工作安排，督导过程中敢于坚持原则，公道正派，敢查实情、

讲真话。（5分）



4.积极参加督导室组织的各类督导活动和培训学习交流等活动。（5

分，每少一次扣 1分）

二、认真履

职（40 分）

5.引导学校确立正确的办学理念和发展目标,引导和监督学校全面贯

彻教育方针,严格执行课程计划,对辖区内学校、幼儿园每月至少随访

督导 1次,每次不少于半个工作日，随访督导采取随机听课、查阅资

料、座谈走访、问卷调查、校园巡视等方式。每次随访督导结束后,

将督导结果当场向学校反馈，并填写《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工作情况记

录表》。（15 分，随访督导每少一次扣 1分）

6.随机进入课堂观课议课，了解教学情况，观察课堂教学组织实施情

况，目标完成情况，教师工作状态情况，学生学习状态情况。（10 分，

每学期至少 20 节，听课节数不足按均值扣分）

7.积极开展教育督导研究，每学期至少上报 1篇督导工作案例，每学

年撰写 1篇督导调研报告。（10 分，少 1篇扣 5分）

8.按照督学工作职责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全面完成个人工作任务。（5

分，根据完成情况量分）

三、督导结

果处理（20

分）

9.对查出的问题及隐患要现场下发书面《整改通知书》，提出书面整

改意见和建议，并对整改情况跟踪督办。（10 分，对存在的问题未进

行回访督办，每次扣 1分）

10.将督导活动中发现的、可能影响学校正常教学秩序以及违背教育

规律的倾向性问题，要及时纠正，同时向县教育局督导室报告并提出

意见与建议。（5分）

11.及时受理群众和家长对学校管理和教育教学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5 分)

四、完成上

级交办任务

（15 分）

12.按时参加全县教育督导评估、专项督导检查工作及县教育局、督

导室安排的阶段性工作任务。（15 分，对工作任务未完成或不负责任，

造成工作失误的扣 5分）

五、加分项

13.年度内获得各级组织通报表彰的，按国家、省、市、县、部门（室）

依次分别加 5、4、3、2和 1分，该项累计最高加 5分；新闻稿件刊

登在国家、省、市、县、部门媒体上依次分别加 5、4、3、2和 1分，

该项累计最高加分 5分。


